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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治理與人工智慧的交引纏繞— 

行動者網絡理論分析途徑 

摘要 

人工智慧(AI)將全面性重塑公、私部門、社福組織，且 AI 的最終效果不是

僅取決於技術能力，還取決於如何被使用。特別是政府、社福組織使用 AI 必須

比私部門更加謹慎，基於 AI 風險，使用 AI 的執行速度和案例成熟度不足。若

要能負責任的使用 AI，應該要有以循證為基礎的理論架構。 

本研究使用多重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法、個案研究法；以行動者網絡

理論(ANT)為分析途徑。研究案例包括臺灣稅務服務、空污防制、交通控制、

尊嚴就業、繁文縟節等 5 個案例；並以國外 7 個案例佐證。其中尊嚴就業是由

政府機關(勞動部)、社福組織(伊甸基金會)及企業(中華電信)三方協作的智能客

服中心，利用 AI 賦能身心障礙者，使服務人力不變、未發生勞動力替代的情

況，擴增服務量、身心障礙者職業類別、提升薪資、尊嚴就業等。 

研究貢獻是將研究進程從探索性研究往前推進至修正公共治理論層次，AI

治理爭議與公共治理理論喪失解釋力，主因是以人為分析單位的治理典範，長

期忽視技術。本研究提出典範轉移路徑：1. AI 應該是分析單位，AI 是行動者，

有自適應性和能動性；2. AI 鑲嵌的公共政策過程可能呈現循環交錯的現象；3. 

提出修正人機協作的理論，AI 能動性透過人機協作對人類官僚的認知能力產生

影響，與大多數研究主要關注生理層面不同，主要關注認知層面，並指出 AI 能

動性與雙重用途可能帶來治理的風險；4.將公部門使用 AI 的決策及行為理論

化，提出「AI 官僚」也能行使行政裁量權。 

實踐層次的研究成果：1. 提升組織整體效能及控制風險：提出「AI 風險緩

解機制」的意涵與作法，權衡人類監督程度發揮 AI 潛力；2.人力資源新策略：

「以人為本」的 AI 賦能設計；3.提升 AI 系統效能：利害關係人全程參與 AI 部

署，提高 AI 系統品質、可用性與可解釋性；4. AI 系統的品質評估：AI 系統的

品質評估是「比人工好就採用」；5.設計人機協作模式：人與 AI 合作來擴增和

強化彼此能力的合作模式，避免演算法趨避及自動化偏誤；6.避免 AI 技術落

差：AI 技術應該成為基本人權，甚至應該是身心障礙者的基本人權。 

 

關鍵詞：人工智慧(AI)、公共治理、行動者網絡理論(ANT)、AI 能動性(AI 

agency)、AI 風險緩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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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精要 

壹、公部門使用 AI 的潛力與挑戰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在特定領域的表現優於人類，被認

為可以替代、補充和增強人類目前執行的所有任務；或是利用 AI 賦能

(empower)，而不是取代人類的方式，透過人機協作使人類認知增強(Cognitive 

Augmentation)和生理增強 (Physical Augmentation)，讓人類和 AI 共同努力提高

績效(Burke, Cearley et al. 2019, Malone, Vaccaro et al. 2023)，使得 AI 被認為是第

四代工業革命的關鍵推力，AI 所產生的作用和效果將超過以往的工業革命和數

位革命，AI 迅速成為世界各國領導人最關心的話題。 

另一方面，當今公共治理主要困境是「預算赤字」、「績效赤字」及「信任

赤字」等，儘管各國政府都不斷努力提高公共治理效能，然而，國家的作用和

能力都是有限的(蘇彩足, 莊文忠 et al. 2017)，AI 就成為解決人力不足，提升服

務品質、績效的新希望。因此，世界各地的組織正快速採用和實施 AI 系統，希

望能解決長久以來公共治理所面臨的挑戰。 

然而，AI 不同於以往科技。首先，AI 可能超過人類可以預測和控制的範

圍：AI 是有顯而易見的主動性(active)、自適應性(adaptive) (Kabudi, Pappas et al. 

2021, Fischer 2023) 及能動性(agency) (Latour 2005)，特別是「自適應性 AI 

(Adaptive AI)」。其次，AI 通用技術的應用範圍超越之前的科技：以原子彈為

例，原子彈應用在特定領域，但 AI 幾乎是全面性翻轉。最後， AI 的應用和挑

戰是彼此密切相關且可能產生協同效應(synergy effects)。 

一、實踐的挑戰 

首先，公部門使用 AI 必須比私部門更加謹慎：公部門有統治權、公民無

法選擇退出(opt-out)(UK 2020)、公部門使用大數據受到許多限制(Meszaros, Ho 
et al. 2020)、公部門需要最大化公共價值等，無法直接複製私部門應用 AI 的經

驗。其次，公部門(包括政府機關、與政府機關合作的社福組織)使用 AI 的執行

速度和案例成熟度相較私部門明顯不足(Mills, Duranton et al. 2021)：基於對 AI
風險的疑慮，儘管諸多猜測的風險不是基於實證研究，仍使得公部門導入 AI 的
主要挑戰是執行速度和能力，而不是處理 AI 風險(Misuraca and van Noordt 
2020)。 

本研究梳理 Wirtz 等人(2019)、Zuiderwijk 等人(2021)文獻，並選擇與公共

治理理論相關，聚焦政府是使用者，將 AI 在政府治理的挑戰整合分類如下：1.

公共行政改革；2.AI 官僚的合法性；3.AI 系統的品質(資料治理與演算法治

理)；4.在公共治理領域中人機協作的管理；5.勞動力影響(勞動力替代與轉型)。 

二、理論的挑戰 

公共治理理論長久以來以人為主的治理典範，基層官僚是有自由裁量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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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程度自主權。然而，AI 的自動決策(automated decision)、自主決策

(autonomous decision)，以及認知技術(Cognitive technology)可能對人類的認知權

利(Epistemic Rights)(Kitchner 1983, Watson 2018)和後續的具體作為產生影響，

使公共治理理論無法有效解釋公部門使用 AI 的現象。例如：1.AI 主動性可能

取代基層官僚自由裁量權(de Boer and Raaphorst 2021)，使 AI 成為實際的決策

者，或稱之為「AI 官僚」(Unver 2018)；2. AI 自適應性超過人類官僚可以預測

和控制的範圍；3. AI 能動性(Thaler and Sunstein 2008, Yeung 2018, Mele, Spena 

et al. 2021)可能對人類行動者的行為產生影響，甚至對行為者的作為(actors’ 

practices)具有很強的顛覆性潛力(Mele, Spena et al. 2021)，使 AI 在決策過程中的

權重過大；4.人類與 AI 技術結合在一起使人類整體增強的「H +」等等現象，

引起是誰(人或機器人)在行使行政裁量權? 以及所衍生課責性的論辯。更甚

者，AI 可以成為操縱公民認知和行為、影響選舉結果的政治代理人(agents of AI 

politicking)」(Moss, Robinson et al. 2020, Wogu, Misra et al. 2020)，使 AI 被認定

是強大的行動者。 

然而，以往公共治理理論「以人為中心」的治理典範，主要關注人的能動
性(human agency)，以及在公共行政研究中，技術僅從功能或工具的角度來促

進或限制人類行為(Nisar and Masood 2018)，無法解釋 AI 主動性、自適應性及
能動性所產生的現象，已超越我們今天人類中心世界觀，迫使我們不得不從本

質上重新考慮我們如何理解智慧(intelligence)、人際關係或社會存在(Bloom 
2020)，必須從方法論上徹底檢討，彌補公共治理「以人為本」的理論缺口。 

此外，以往公共治理理論的注重因果關係，但演算型決策(algorithmic 
decision making, ADM)只能說明相關性、可能性，不代表因果關係(Jarrahi, Lutz 
et al. 2022)，若 AI 取代人類官僚的裁量權，使用「相關性」做與「公民權利高

度相關」的裁決，將產生是基於發生可能性，而不是事實必然性的問題，顛覆

公共治理理論長久以來的因果關係推理邏輯(Obermeyer, Powers et al. 2019)。 

最後，以往公共政策模型所欲達成權衡不同人類價值觀，公共政策過程的

次序性、可控制性，公共政策執行時官僚行使裁量權的獨立決策自由度的詮釋

邏輯，均無法有效解釋公部門使用 AI 處理公共事務時的現象。舉例來說，包

括：1.現行法律是規範人類而非 AI 的行為，若 AI 直接對標的團體(target group)
管制或干預，AI 的自適應性使 AI 行使公權力的效果可能超過法律對行政裁量

權的授權範圍，凸顯演算法不能簡單地視為行政過程自動化，反而可能會從根

本上改變政府制定的行政原則和公民權利(Henman 2017, Whiteford 2021)。2.AI
即時行為模式分析、及時發現問題、持續評估(Höchtl, Parycek et al. 2016)。3. AI
使官僚工作發生根本性變化，使官僚制(bureaucracy)或「科層制」的層級節制原

理無法因應 AI 官僚的管理需求等。4. AI 系統旨在促進人與機器之間的協作

(Mills, Duranton et al. 2021)，或 AI 已持續增強和取代官僚機構的自由裁量權，

而當前相關的研究，仍側重於對行政自由裁量權潛在和觀察得到的影響(Young, 
Bullock et al. 2019)；或關注於物理系統中的人機協作，探索人機互補性問題

(Ansari, Hold et al. 2020)；人機協作在公部門不僅少見，更缺少關注認知層面人
機協作(cognitive human–robot collaboration)的理論基礎(Semeraro, Griffiths et al. 
2023)。因此，有學者指出未來幾年內可能產生新全球治理典範(Mergel, Kattel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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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8, Barcevičius, Cibaitė et al. 2019)。 

三、新興 AI 治理的興起 

由於在公共治理理論領域對 AI 技術關注很少，現有理論、政策和法律也無

法有效因應 AI 治理需求，對未來如何因應的挑戰也缺乏共識(Zuiderwijk, Chen, 

& Salem, 2021)。於是各國政府、國際組織、非營利組((NGO)和公司另起爐灶，

發布許多相似的倫理準則(ethics codes)、原則(principles)、指南(guidelines)、框

架(frameworks)和政策策略(policy strategies)等(Misuraca, 2020; Schiff, Biddle, 

Borenstein, & Laas, 2020)，或許可以稱之為新興 AI 治理，也是目前研究的主

流。但除此之外，在發展 AI 的同時消除不必要的障礙，以確保社會利益能納入

考慮並保護的面向，幾乎沒有任何作為 (L. Zhang, 2020)。 

然而，新興 AI 治理缺少與公共治理理論的連結，無法有效解決許多目前公

共治理懸而未決、爭議權衡的難題，例如如何權衡：1.科技創新原則(Thierer, 

Castillo O'Sullivan et al. 2017)；2.人類監督強度(Rahwan 2018)；3. AI 系統的品質

(Dwivedi, Hughes et al. 2019)；4. AI 在政府職能的應用領域(Mehr, Ash et al. 2017, 

Busch and Henriksen 2018, Bullock 2019, Kuziemski and Misuraca 2020)；5.價值選

擇(Kleinberg, Lakkaraju et al. 2018, FRA 2020)等問題。再者，這些框架和原則本

身亦有諸多不足之處，包括：1.往往是缺乏系統性(unsystematic)、太高層次(too 

high-level)、高度抽象(a highly abstract level)，無法具體實踐(Whittlestone, Nyrup 

et al. 2019, Henman 2020)；2.這些倫理或原則有許多相互矛盾之處，例如，如何

在確保公平(fair)和平等(equal) 對待受演算法影響的人，同時提高演算法預測的

正確率(accuracy)？(Zhang and Dafoe 2020)；3.單純從技術角度出發，忽略現有

的治理機制和機構，就好像現有的治理結構在「AI 時代(the age of AI)」完全不

匹配一樣。歐盟經常發出警告，若單純從技術角度出發的治理框架，容易忽略

對現有治理結構的影響，建議應該從現有機制設計創新、修正以提高可行性 

(Misuraca 2020)，這種研究是不同於以往單純對技術、工作和組織的傳統研

究，而是整合技術與公共治理的研究(Bailey and Barley 2020)。 

四、修正公共治理理論的急迫性 

由於缺少公部門使用 AI 的理論(Sun and Medaglia 2019)、公共管理模型

(Reis, Santo et al. 2019, Sharma, Yadav et al. 2020)，應用潛力與挑戰等公共政策

學術相關研究，臺灣亦缺乏公部門使用 AI 的實證案例研究。再者，技術社群追

求 AI 系統的效能和正確率，使 AI 系統變得越來越複雜且難以預測(Hernández-
Orallo 2014, Hernández-Orallo 2017)，大多數公部門對使用 AI 影響的理解有

限，甚至不清楚會如何影響公共治理(Zuiderwijk, Chen et al. 2021)。因此，在典

範轉移的關鍵時刻，亟需公部門採用 AI 對公共治理、政策、影響的研究，人與

機器(human-to-machine, H2M)互動(Wirtz, Weyerer et al. 2019)的理論和概念框架

(Duan, Edwards et al. 2019)。 

Zuiderwijk 等人(2021)建議重新審視 AI 出現以後的理論，採跨學科合作



【2024 年傳善論文獎】論文摘要及內文精要                   A-丁玉珍-0277 

4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方式，研究方法應轉向方法多樣性，以提高公共

治理理論的嚴謹性(Zuiderwijk, Chen et al. 2021)。歐盟則建議透過大規模的試驗

性措施(the Large-Scale Pilots initiative)，累積不同脈絡案例成功和失敗的經驗，

作為公部門使用 AI 的理論基礎、政策設計框架、實施路線圖、關鍵成功因素等

建議(Duan, Edwards et al. 2019, Misuraca and van Noordt 2020, Molinari F. 2021)，
以最大化公部門使用 AI 的潛力與降低風險。 

貳、研究目的/動機 

鑒於公共治理領域中越來越廣泛使用 AI，預期政府將成為 AI 的最大採用

者之一(Dwivedi, Hughes et al. 2019)。本研究探索以循證為基礎(evidence-based)

的公共治理理論，使公部門能負責任的使用 AI，提出三大研究方向： 

一、公共治理理論層次 

公共治理理論的方法論是以人為本，忽略 AI 技術物(AI artifacts)的作用和

影響，例如公務員的行政裁量權在「人」、「AI」之間移轉的現象。另從 AI 領
域角度，涉及「蒙特利爾宣言(The Montreal Declaration)」：「需要在以人為主導

的決策與以機器為主導的決策之間取得平衡」所探討「計算機系統的自治權(the 
autonomy of computer systems)」(Floridi, Cowls et al. 2018)。再者，目前 AI 屬於

弱 AI 階段，有侷限性，主流作法是採用「人機協作」。研究問題與目的： 
1. 公共治理理論的分析單位，除了人，是否應該包括 AI ?  
2. 公共治理理論典範轉移路徑？公共政策模型、過程論、執行、評估應補充的

理論？  
3. 人機協作的理論基礎？應如何管理 AI 與公務員共存的現象？ 

二、公共治理分析層次(政府使用 AI 的政策分析方法) 
人類受限於經驗主義客觀現實，不易提出人和 AI 共存的因果推理假設，

使得原本公共政策的分析方法，例如強調因果推理變成相關性時，需要在公共

治理領域找到能生成操作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s)、萃取意義(extract 
meanings)、解釋結果(explain outcomes)的經驗研究方法(empirical methods)。 

由於行動者網絡理論(Actor-Network Theory, ANT)不同於公共治理理論以

人為中心的方法論，強調非人能動性，可以把非人類(例如 AI)當成分析單位，

彌補公共治理理論長期忽視技術的理論缺口。再者，ANT 發展概念是從經驗研

究(empirical studies)中構建出來的，ANT 對描述而非解釋的關注(Latour 2005, 
Waldherr, Geise et al. 2019)，可以彌補公共治理理論關注因果關係的分析方法，

ANT 分析途徑有機會成為公部門使用 AI 的政策分析方法。研究問題與目的： 
1. ANT 的分析途徑是否可以成為公部門使用 AI 的公共政策分析方法？ 
2. 驗證 ANT 及其分析途徑在公共治理領域的可用性？ 

三、公共治理實踐層次 
公部門的數位轉型並非線性或可預測地進行(Molinari F. 2021)，有研究指出

87%的 AI 和大數據專案會失敗並且從未部署(Merhi 2023)。研究問題與目的：  

1. 如何提升公共治理效能及控制風險，提高 AI 專案的成功率? 

2. 公部門使用 AI 時，應如何權衡 AI 爭議? (1).科技創新原則、(2).人類監督強

度、(3). AI 系統的品質、(4). AI 在政府職能的應用領域、(5).價值選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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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 

一、概念分析 

本研究屬跨領域研究，包括公共治理理論與資訊科學(AI)。研究方法參考

Dafoe(2018)建議跨領域尋找現有的理論，而不需重新發明研究方法(Dafoe 

2018)。再跨領域從科學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領域借

用 ANT，使本研究涵蓋 3 個領域的研究範疇，包括公共治理理論、AI、ANT。 

本研究採取多重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方法、案例研究方法。個案分析

包括二個分析途徑：ANT 及因果關係，以 ANT 為主。研究概念及圖 1 如下： 

1、使用 ANT 將 AI 技術物理論化：利用 ANT 提供 AI 技術物是分析單位的論

述基礎，探索公共治理理論典範轉移路徑。 

2、探索人機協作時人與 AI 之間權力關係的變化：探索人機協作的理論。 

3、著重於可近性及務實性：探索具體實踐的策略。 

 

 

 

 

 

主動性 

自適應性 

能動性 

 

 

 

 

圖 1 研究概念 

資料來源：本研究設計 

二、方法論 

本文嘗試於在科學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尋找適

合的理論，ANT 是社會學者拉圖(Bruno Latour)、卡隆(Michel Callon)及羅(John 

Law)等人，從經驗研究(empirical studies)中開發出如何進行科學分析的一種方法

論。從實務觀察，促使本研究選擇 ANT 分析途徑為本研究的方法論的原因進一

步闡述如下： 

1、強綱領的廣義對稱性原則(the strong program principle of symmetry) 

許多社會科學以人為中心的觀點，清楚劃分「人類」(humans) 與「非人

類」(nonhumans)，將人類定位為唯一重要的行為者，無法充分考慮構成我們世

？ 

當 AI 與人共存 

 典範：人和 AI 協作 

 過程論：循環交錯 

 執行：行使裁量權主體 

(人、AI 官僚) 

 政策分析的推理邏輯 

＊「AI」：相關性 

＊「人」：因果關係 

公共治理理論 

 典範：以人為本 

 過程論：次序性、

可控制性 

 執行：人 

 政策分析的推理邏

輯：因果關係 

+AI 

ANT 分析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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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種非人類(Murdoch 1997)。ANT 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將「非人類」行動者

整合到我們對社會世界的理解，突破以人為中心的敘事型態，使我們可以把非

人類(例如 AI)當成分析單位，AI 技術被概念化為一個主權行動者(a sovereign 

actor)，使得技術賦能人類，但同時也限制和制約人類(Bueger and Stockbruegger 

2017)。簡言之，ANT 將 AI 納入為研究對象，能具體回應「AI 官僚」的現象。 

2、物體也有能動性(Objects too Have Agency)  

ANT 主張任何事物都具有潛在的能動性(agency)，包括自然和物質，特定

網絡中的行動體(An actant)通過網絡並與其他行動體(actants)關聯來實現能動

性。換句話說，網絡決定(或影響)行動體(actant)的形式並將其轉變為具體行動

者(Bueger and Stockbruegger 2017)。因此，人類和科技都不會主導對方(Pitt, 

Paschen et al. 2023)，而是透過網絡中的關聯，行動者的身份、互動的可能性和

調動的幅度得到協商和界定(Callon 1984, Choi, Yeo et al. 2018)。簡言之，ANT

主張物體也有能動性，觀察人與機器互動時權力控制幅度的變化，探討 AI 自動

化決策是如何改變基層官僚的自主行政裁量權，產生權力移轉的現象。 

3、交引纏繞 (an entanglement of interactions)的社會世界 

ANT 假設社會是一種瞬時關聯的類型(a type of momentary association)，物

體成為行動過程的參與者，並參與重新關聯(re-association)和重新組合

(reassembling)的運動，網絡中所有異質元素聚集在一起形成新形式(new 

shapes)，有可能產生一個被理解為交引纏繞的社會世界(Latour 2005)。因此，

ANT 的基本思想是整個世界都是由網絡組成的，每個組織、過程或實踐都可以

用網絡術語來描述，並為避免線性和單邊效應的概念，強調社會和技術之間是

動態(dynamic)、循環(circular)和交互(reciprocal)、共同進化過程(Latour 2005, 

Bueger and Stockbruegger 2017, Waldherr, Geise et al. 2019)。簡言之，ANT 對社

會世界交引纏繞(an entanglement of interactions)的假設，有利詮釋 AI 與人類互

動式機器學習的過程與現象。 

綜上分析，ANT 提供了一種理解非人類(AI)和人類行動者之間關係的方

法，非人類(AI)和人類都是能動者(agents)，都有能動性(agency)，都能交互影

響，進而對彼此發生作用、造成變化(Latour 2005)。非人類中特別是 AI，有別

於其他文獻中的技術物(artifacts)是沉默(silent)的行動者，AI 在社會關係中是具

有主動(active)性的積極行動者，使人類不再被視為權威控制者(authoritative 

controller)。因此，使用 ANT 可以避免了只考慮人的能動性(human agency)，產

生對結果無法解釋的困境。例如 ANT 可以詮釋 AI 可能超出程式設計的預期 

(Bannister and Connolly 2014)的現象；ANT 也可以詮釋人機協作時，AI 如何影

響人類決策，人類在認知層面為何產生演算法趨避和自動化偏誤的現象；ANT

更可以詮釋人與 AI 的動態互動時，人類如何在考慮人的意圖、人類對機器人的

信任、機器對場景的認知，亦即當前互動狀態的資訊等複雜情況評估下一個動

作(Semeraro, Griffiths et al. 2023)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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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範圍 

本研究屬跨領域，涉及領域包括 AI、公共治理理論、行動者網絡理論。不

同領域人員對同一名詞可能會有不同的理解，故首先提出本研究所採用跨領域

術語或專有名詞的定義、概念或真正意義，以利後續討論。 

1、AI 的定義與範圍概述 

AI 領域的快速發展(例如生成式 AI 與傳統 AI 明顯的區隔)、應用的環境及

解釋不斷更新，使得 AI 沒有普遍接受的定義(Wang 2019, Bignami 2022)。再

者，各種 AI 定義的目的不太一樣，且不同領域對 AI 的理解、名詞與應用也未

盡一致(Bhatnagar, Alexandrova et al. 2018, Wang 2019)。但如果沒有對 AI 定義，

政策制定者很難評估 AI 在不久的將來能夠做什麼，以及該領域如何實現這一目

標(Bhatnagar, Alexandrova et al. 2018, Wang 2019)。 

本研究認為 Russell & Norvig 的定義：「AI 是智慧代理人或軟體機器人

(intelligent agents)的概念，從環境中獲得感知並採取行動的代理人(agents)，每

個代理人(agents)都能夠連續感知並採取行動。」(Russell and Norvig 2002)，雖

然是從技術的角度出發，但容易理解，且與當前 AI 關鍵科技接近。再者，歐盟

AI 法的定義，從法律角度出發，具有分析使用 AI 技術的風險，使用的名詞外

行人比較熟悉的好處。為利跨領域整合，本研究有關 AI 的定義： 

使用 AI 的範疇(scope)，包括技術觀點的「Russell & Norvig(2002) 」，和風

險控制觀點的「歐盟 AI 法(A.I. Act)」互相補充。本研究並歸納 AI 不同於以往

科技「自適應性 AI (Adaptive AI)」的重要特徵：需學習(有資料、能回饋)、可

調適(能進步、有彈性)、有限制(有偏誤、會犯錯)等特質。 

2、公共治理定義與範圍概述 

參考世界銀行(1992)、Bovaird & Löffler(2002)、Zuiderwijk et al. (2021) 和蘇

彩足等人(2017)的定義，提出公共治理意旨： 

「公共治理理論的前提是國家的作用和能力都是有限，以及公部門管理國

家時行使權力的方式，以及公部門的制度、流程、環境、系統的公共管理原

則，可以確保內部的良好管理、提升公共服務效能、最大化利益相關者價

值。」。公共治理效能包括：(1).微觀：個人效率；(2).宏觀：組織管理、組織流

程、組織效能、組織效率、公平性、可管理性、合法性和政治可行性等。 

3、使用 ANT 範圍概述 

本研究利用 ANT 作為案例研究的分析框架。ANT 是研究權力的分析框

架，權力論點主要依據是轉譯，包括不同階段轉譯的 4 個「時刻」(four 

‘moments’ of translation)，4 個可以重疊的時刻組成，轉譯的過程就是從物質替

代成為資訊，再轉成行動的形式(Callon 1984, Choi, Yeo et al. 2018)。因此，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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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框架將 AI 納入為研究對象，擴充分析單位，使本研究得以在不改變公共治

理理論以人為本的脈絡解釋「AI 官僚」。ANT 分析框架也可以描述人與 AI 之

間的權力關係；行動者如何透過行動，達成各自的目的進而相互權謀的策略；

也可以描述技術失敗的原因(Bueger and Stockbruegger 2017)等。 

四、案例選擇架構 

本研究參考過往研究理論、框架不足之處，包括：1.缺少 AI 自適應性

(adaptive)和能動性(agency)觀點；2.缺少人類監督、AI 官僚、人機協作的觀點；

3.缺少國家權力涉入程度、官僚權力的觀點。再者，AI 情境很重要(AI context 

matters)，為理解不同情境 AI 機會與風險，提出「entanglement × power(2×2)」

案例選擇架構，涵蓋不同國家權力或政府職能，人類決策和機器決策的各自範

圍，說明如下： 

第一維度(Ｘ軸)：人類監督程度 

AI 系統自主決策程度，向右偏向人類決策，向左偏向 AI 決策。探索文獻

對人類監督程度的爭議(Rahwan 2018)，例如人類監督程度太高，降低公部門的

科技接受度；人類監督程度太低，提高 AI 風險程度。 

第二維度(Ｙ軸)：國家機關權力涉入程度 

本文所稱國家機關權力係指國家統治權或政府權力。國家機關權力涉入程

度使用「政策工具」的強制程度等級分類(Hood 1983)，向上偏管制性、向下偏

象徵和勸告型。探索文獻對 AI 應用領域的爭議(Mehr, Ash et al. 2017, Bullock 

2019)。再者，當 AI 與國家權力關聯，可能擴大權力差距，也可能縮小權力差

距，探索公部門如何管理人機協作的工作態樣(Johnson N 2013, Karppi and 

Crawford 2016)。 

五、案例選擇 

採取立意選樣獲得綜觀性理解。案例選擇架構共計 4 個象限，每象限各取

1-2 個臺灣案例，合計 5 個訪談個案；每象限再各取 2-4 個國外案例，合計 7個

文獻案例佐證或補充。12 個研究案例標記座落點如圖 2。篩選條件如下： 

1. 政府任務領域或職能：依據美國聯邦行政會議針對演算法治理範圍的政府運

作(Engstrom, Ho et al. 2020)、聯合國政府職能分類(UN 1980)。 

2. 組織層級及組織型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 

3. 計畫成熟度：歐盟案例研究計畫進度使用規劃(planning)、試驗或部分部署

(piloting or partially deployed)、完全部署(fully deployed)三階段。 

4. 可比性(comparability)：國家權力涉入程度高，聚焦於分配政策與管制性政

策；國家權力涉入程度低，聚焦於政府提供資訊。 

5. 應用普遍性或後續擴散潛力：公部門普遍的任務(task)需求(例如 AI Chatbot)

或臺灣情境相關性需求(例如公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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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研究限制 

AI和公共治理的範圍都很廣泛，為利聚焦設定研究範圍，包括：本研究使

用的定義範圍同時也形成研究限制。再者，臺灣實證案例不多、部分政府職能

尚未導入、大部分案例屬於試驗或部分部署階段、管制性政策案例比重不高，

都使樣本選擇受到的限制。 

肆、研究成果 

以「1955 多元智能電服中心」案例說明：利用 AI 賦能身心障礙者，提高

社福組織伊甸基金會與政府機關合作計畫的整體效能。勞動部 1955 電話服務中

心 2001 年成立，僱用身心障礙者從事勞動法令諮詢服務。勞動部與伊甸基金會

合作的成果顯示，身心障礙者，特別是有極佳聽力和記憶力的視覺障礙者，非

常適合從事電話服務值機工作，實證可行後成功政策擴散，亦促成 2011 年身心

障礙者權益保障法修正新增第 46 條之 1。 

 

 

 

 

 

 

  

■勞動部  1955 多元智能電服中心 

真人電話服務 

AI Chatbot  真人文字客服            

偏向機器(決策)                    交引纏繞                     偏向人類(決策) 

 

能力建構型 

國家權力涉入程度高  

學習型 

象徵和勸告型 

國家權力涉入程度低  

Ｙ軸 

管制型 

權威型 

誘因型 

■財政部智能稅務服務計畫 

■臺北市政府 

AI 智慧交控管理 

■環境部智慧判煙系統 
■愛沙尼亞 AI 圖像識

別 SATIKAS32 系統 

(草地割草或放牧) 

■美國最高法院 

AI 判斷「政黨傑利蠑螈」 

■英國脫歐公投 

社交機器人 

■勞動部 

AI 協作分文 

■比利時 AI 預測系統 

(兒童日托地點檢查) 

■澳大利亞聯邦政府社會服

務部「自動債務追繳系統」 

■荷蘭 2014 年 SyRi 系統 

■波蘭勞動和社會政策部 

「失業評分系統」 

圖 2 案例選擇架構與研究案例 

資料來源：本研究設計

❶ ❷ 

❸  ❹ 

Ｘ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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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年中心約 48 人，93%為身心障礙者，多數為視覺障礙者(35%)，約

22%人員年資已 19 年，部分資深人員已逐漸邁入中高齡。身心障礙加上中高齡

雙重身分逐漸無法負荷全職工作，而新進人員訓練時間約 1 年。然而，新興議

題常使電話突然暴增，真人無法迅速擴充。契機是勞動議題雖然複雜，但諮詢

內容有大量重複性，適合導入 AI；挑戰是電話服務員容易被 AI 取代。基於擁

有 AI 技術應該成為身心障礙者基本人權的理念，勞動部、伊甸基金會、中華電

信展開跨部門協力合作，建置 AI 賦能(empower)身心障礙者的 AI 系統。首先採

取「以人為本」的 AI 模型設計，關鍵的程序是電話服務人員全程參與 AI 模型

建置，包括提供無障礙者使用介面需求、操作流程等給 AI 程式設計人員，在協

作過程中回饋使用經驗讓 AI 工程團隊調整模型，使 AI 系統對身心障礙者具有

用性以及易用性，符合無障礙規範 AA 等級。其次，在不降低實體電話接聽

量，全員 AI 在職訓練，包括全盲電話服務員；藉由「職務再設計，動態調整工

作流程、工作方式、邊做邊學。最後，AI 系統完成後，人機協作的新工作模

式，由 AI 回應簡單諮詢問題，人回應複雜諮詢問題；身心障礙者並擔任標音、

知識庫資料蒐集、機器人訓練等工作，更開拓全盲身心障礙者就業新模式：AI

訓練師。藉由提高工作價值，2019 年至 2022 年整體薪資調幅約為 25%。2021

年服務量約為 158 萬通次，其中真人服務量為約 59 萬，AI chatbot 約為 99 萬

(約為真人 2 倍)。換句話說，人力總數不變，2021 年服務量較 2020 年擴增約

2.53 倍。 

案例顯示，若是拿 AI 來賦能身心障礙者以不同的方式做事，AI 模型的設

計過程、生態體系，必須由利害關係共同參與，不僅能獲得尊嚴勞動(decent 

work)的工作，避免勞動力替代，更能解決數位轉型所導致權力不平衡等棘手問

題，避免社會排除，且有助於加速達成 SDGs。 

伍、研究發現 

依據研究問題與目的提出主要研究發現： 

一、在公共治理理論層次 

1. 未來公共治理理論「政策利害關係」以「人」為分析單位的治理典範，當

公部門使用 AI 時，應包括「人」、「AI」。 

本研究以此做為最重要的研究發現：公共治理理論之所以無法有效解釋

公部門使用 AI 的現象，在於過去公共治理理論方法論的基本假設：「以人為

本」的治理典範，忽略 AI 應該是行動者、有能動性和自適應性。雖然公共

治理理論不曾迴避「非人」，但由於過去科技在社會關係中主要扮演沉默

(silent)的行動者，使技術物是行動者且有能動性的觀點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然而，當公部門使用 AI 時，在某些案例中竟然發生權力移轉的現象，或是

有些案例政策失敗原因是忽略 AI 自適應性與 AI 能動性，因而無法提出有效

的 AI 風險緩解措施，迫使我們不得不正視 AI 技術物的存在。本研究接續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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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雖然現在部份文獻，似乎沒有認為 AI 是行動者，本研究認為原因在於

AI 技術廣泛，有些是沉默的行動者，例如 AI 智慧交控管理，但有些 AI 技術

有顯而易見的自適應性及能動性，例如英國脫歐公投的社交機器人；就像人

一樣，有不同態樣，但不能因此而否定 AI 是行動者，可能產生偏誤(bias)。

因此，當公部門使用 AI 時，應依據使用 AI 的情境、AI 的技術特性設計 AI

風險緩解措施： 

(1). AI 是行動者：避免產生預期之外的結果。 

(2). AI 有能動性：驗證 AI 能動性對人類官僚的感知或認知產生影響，避免

人類官僚產生對 AI 的信任度過高或過低的問題。 

2. AI 鑲嵌的公共政策過程可能呈現循環交錯的現象。 

研究結果顯示 AI 協助人類更快速及正確決策，當 AI 有偏誤(bias)，人

類可修正後反饋為 AI 訓練資料，提高 AI 模型正確率，使 AI 以更高功能的

表現協助人類持續擴增認知與生理能力。此時，AI 與人類在是動態互動、循

環交錯、共同進化中持續擴增(augment)和強化(enhance)彼此能力的過程，而

人類與 AI 之間的即時決策、即時評估、即時規劃、即時修正的現象，不同

於過往公共政策過程階段論次序性「政策規劃－政策執行－政策評估」的概

念。而 ANT 交引纏繞 (an entanglement of interactions)的社會世界詮釋 AI 鑲

嵌的公共政策過程所呈現循環交錯的現象，補充公共治理理論過去對過程的

理解偏向靜態、直線分析的理論缺口。 

3. 在公共治理領域中探討 AI 與人的關係時，必須關注 AI 能動性(agency)可能

對人類官僚的認知能力產生影響；公共治理領域中人機協作的理論基礎：

「人和 AI 能動性的交互作用」。 

本研究依據 AI 技術特徵、人的基本生理限制進一步論述人機協作的意

旨：「AI 的自適應性(adaptive)與能動性(agency)，和人的有限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與能動性(agency)的交互作用」。對照以往工業機器人著重於物理系

統中的人機協作，本研究提出認知層面的人機協作。 

從 ANT 視角，人類公務員與 AI 互動結果呈現會多樣化官僚行為，除了

公共行政領域的「分工」、資訊科學等領域「自動化程度」，還有其他可能性，

例如階級關係 (智能稅務服務計畫)、代理關係 (智慧案判煙系統)、機器自主 

( AI 智慧交控管理)、雙重關係 ( 1955 多元智能電服中心)；以及衍生人機協作

模式，例如直接控制、間接控制、演算型決策、協作或合作；甚至演算法趨避

和自動化偏誤。產生多樣化官僚行為的原因之一即是 AI 能動性(agency)影響

人類官僚的認知能力，而「分工」、「自動化程度」僅是部分態樣。 

為利公部門使用 AI 時規劃人機協作的實務需求，本研究參考資訊科學

Gartner 魔力象限(Richardson, Schlegel et al. 2008) 提出「人機協作魔力象限」

(圖 3)，提供公部門應用 AI 的初步評估，選擇人與 AI 協同工作的最佳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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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把 AI 當成人來管理，修法讓「AI 官僚」也能行使行政裁量權，以及人類

與 AI 官僚的共存治理等。 

依據 ANT 主張要將「非人類」行動者(例如 AI)整合到我們對社會世界理

解的觀點，官僚組織的管理就應包括 AI 官僚管理、人類與 AI 官僚的共存治

理。舉例來說，應如何管理 AI 官僚？管理 AI 官僚的概念如同管理人類官

僚，只是管理方式不同。人類官僚的管理是避免人類主觀式偏見、設定行政

裁量權範圍等；AI 官僚的管理則是 AI 偏誤(bias)、設計 AI 風險緩解機制

等。如何管理人類與 AI 官僚的共存現象？人類與 AI 官僚的共存時，為避免

AI 影響人類，產生演算法趨避或自動化偏誤等，人類可以採取設立風險值、

驗證 AI 能動性等防範手段；為避免人類影響 AI，產生歧視或偏見等，複製

歷史的不平等或錯誤，可以採取多元化參與、資料治理等防範手段。 

二、在公共治理分析層次 

拉圖(Latour)對技術最大的貢獻之一是給予技術物廣義對稱性原則、物體

也有能動性，我們可以用 ANT 分析 AI 與人互動的過程，公部門導入 AI 成

功與失敗的原因，為目前公共治理理論逐漸喪失解釋力的困境提出可行的解

決方案。在 AI 時代，當我們一時沒有更好的解決方案時，更凸顯 ANT 的可

用性。未來公共治理領域的 AI 研究，或分析公部門使用 AI 的案例，建議使

用 ANT 分析途徑補充目前的公共政策分析方法。 

綜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公共治理理論應補充 4 個觀點(表 1)： 

偏向機器(決策)               交引纏繞             偏向人類(決策) 

國家權力涉入程度高  

國家權力涉入程度低  

直接控制 

階級關係(hierarchy)  

■國家權力涉入高 

■情境相關性高 

■高風險 

間接控制 

代理關係(agency) 

■國家權力涉入高 

■情境相關性低 

協作或合作 

雙重關係(dual) 

■國家權力涉入低 

■情境相關性高 

演算型決策 

機器自主(automony) 

■國家權力涉入低 

■情境相關性低 

■低風險 

❶ ❷ 

❹ 
❸ 

圖 3 人機協作魔力象限 (資料來源：本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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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共治理理論缺口與補充觀點 

分析項目 公共治理理論 理論缺口 補充觀點 

1.公共政

策模型 

以「人」為分

析單位 

缺少 AI 是行動者，有

自適應性、能動性 

1. 分析單位應包括 AI 

2. AI 是行動者、有能動性 

2.政策過

程、評

估及人

機協作 

1.階段論 

2. 「政策規

劃－執行－評

估」線性思維 

1. AI 即時決策、即時

評估、即時規劃 

2.人機協作、人與 AI

的動態互動 

1. AI 鑲嵌的政策過程呈現

循環交錯的現象 

2. 人機協作：人和 AI 能

動性的交互作用 

3.政策執

行 

人類官僚行使

裁量權及獨立

決策自由度 

1. AI 官僚也能行使

行政裁量權 

2. AI 能動性影響人

類官僚的感知或認

知能力 

1. AI 的作用性 

2. AI 官僚 

4.政策分

析 

1. 定量或定

性方法論 

2. 因果關係

推理邏輯 

經驗主義客觀現實，

不易提出人和 AI 共存

的因果推理假設 

ANT 分析框架 

1. 將技術物視為分析單位 

2. 不需要任何先驗假設 

3. 著重於描述而非解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在公共治理實踐層次 

從 12 個案例的研究萃取具體實踐的策略：  

1.策略性運用 AI 風險緩解機制，提升公共治理效能及控制風險。 

2.強化文官人力資源的策略：AI 賦能的新官僚。 

3.緩解 AI 治理爭議的方法：以循證為基礎 

(1)公部門 AI 科技創新原則：「跨域創新、多點創新、從資料出發、從現有

系統發展、從小做起、從非核心職能開始」。 

(2).監督強度：發揮 AI 潛力的重要關鍵是「如何權衡監督程度」，策略性的

運用「人機協作」和「AI 風險緩解機制」，可以適度降低人類監督、社

會監督的程度。 

(3). AI 系統的品質評估：AI 系統的品質評估是「比人工好就採用」，比人工

好就必須有一定程度的 AI 系統品質，此時 AI 資訊的品質評估方式是和

人類的能力比較。再者，利害關係人「參與」AI 模型建置，可同時提高

「AI 系統的效能/正確率」和「可解釋性/科技接受度」。 

4、AI 在政府職能的應用領域與價值選擇：大多數政府職能都適合導入 AI，

仍需審慎研究可行性，設計相對應的 AI 風險緩解機制，降低 AI 偏誤的效

果，控制 AI 可能的風險。 

陸、研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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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出 3 大研究貢獻如下： 

一、公部門應用 AI 的決策及行為理論化 

重新定義公共治理理論的分析單位，接續提出公共治理理論典範轉移路

徑：公共治理理論的分析單位應增加 AI 是行動者、有自適應性、能動性的觀

點，從以人為本的典範轉移到人與 AI 共存的社會世界觀，將研究進程從探索性

研究往前推進至理論層次。首先，將 AI 理論化後，未來公部門使用 AI 時，可

以推演、解釋和預測公部門使用 AI 的現象，設計 AI 風險緩解機制，降低 AI

風險。其次，臺灣實證研究案例推演公部門使用 AI 的公共治理理論，除著重於

可近性及務實性，亦可解釋補充或佐證的國外案例，因而具有強固性，除可提

供臺灣公部門具體實踐參考，對其他地區具備高度可適用性，例如亞洲公共行

政體系，特別是政治制度和文化類似的國家(Yu-Jen, Hsini et al. 2023)，也可以提

供國際比較參考，避免新興 AI 治理無法具體實踐的批判。最後，本研究所提出

的公共治理理論典範轉移路徑，有別於目前主要研究途徑：1.目前公共治理理

論領域：對 AI 技術關注很少；或是 2.新興 AI 治理：單純從技術角度出發的治

理框架，容易忽略對現有治理結構的影響。 

二、 提出修正人機協作的理論，包括認知層面人機協作。 

本研究提出公共治理領域的人機協作理論：「人和 AI 能動性(agency)的交互

作用」，詮釋官僚組織 AI 與人共存的現象，補充公共治理理論缺乏人機協作，以

及以往文獻忽略的認知層面。 

最重要的是，幾乎所有的 AI 風險緩解機制均包括人類監督，隱含 AI 挑戰的最

終解法莫屬於人類監督，只是監督程度的差別。然而，人類監督程度太高，勢必降

低 AI 比人「快」與「準」的技術優勢、以及公部門的科技接受度；人類監督程度

太低，提高 AI 風險程度、社會的科技接受度。如何權衡人類監督的程度，成為是

否能發揮 AI 潛力的重要關鍵。本研究提出策略性的運用「人機協作」和「AI 風險

緩解機制」，提供公部門在設計人機協作時，可依據影響 AI 與人互動關係的 3 個

變數：AI 資訊品質、AI 能動性、國家權力，以及本研究所設計的分析框架：「人機

協作魔力象限(Human-Robot Collaboration Magic Quadrant)」，權衡：1.AI 比人「快」

與「準」 VS  AI 風險；2.公部門的科技接受度 VS 社會的科技接受度，初步評估

最佳化人類監督程度，以確保 AI 技術的機會和風險合理分配。再者，本研究所提

出 AI 是行動者與雙重用途的觀點，仍再次提醒雖然在國家權力很少或幾乎沒有政

府干預的情況偏向低風險，仍不可忽視 AI 可能傷害民主的風險。 

三、提出「AI 風險緩解機制」的意涵與具體實踐做法 

本研究梳理實證案的 AI 風險緩解機制、意涵與具體實踐做法(詳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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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I 風險緩解機制」的意涵：「基於 AI 是行動者、有能動性，設計風險管

理措施，使 AI 系統產出的結果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 

(二)、AI 風險緩解機制具體實踐做法 

1、 公共行政方法：公共行政改革、AI 官僚的合法性、AI 系統的品質(資料

治理與演算法治理)、人機協作的管理、勞動力影響(勞動力替代與轉型)。 

2、資訊科技風險管理方法：接受、避免、轉嫁、防範、拒絕。 

 

 

 

 

 

 

 

 

 

 

 

 

 

 

 

 

 

 

 

圖 4 公部門 AI 風險緩解機制概念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本概念圖係以任務導向的 AI 模型(task oriented AI 

moduls)示範，對通用性生成式 AI 不適用。] 

 

柒、政策建議 

針對公部門使用 AI 提出政策建議，包括： 

1. 因應 AI 系統建構課責機制，讓 AI 成為可信任的 AI。 

2. 公部門導入 AI 時應設計 AI 風險緩解機制。 

AI 模型 1 

AI 模型 2 

預測樣本 

IOT 

AI 模型 3 

其他資訊 

人工 

初步

判斷 

AI 協助

預測或直

接決策 

AI 偏誤

(bias) 

AI 風險緩解機制 

1. 公共行政方法： 

 公共行政改革 

 AI 官僚的合法性 

 AI 系統的品質(資料

治理與演算法治理) 

 人機協作的管理 

 勞動力影響(勞動力替

代與轉型) 

2.資訊科技風險管理方法： 

接受、避免、轉嫁、防

範、拒絕 
技術做法 

1.先以 AI 過濾判斷。 

2.運用 IOT 設備、自動化工具等提供額外資訊。 

3.加入人工判斷。 

4.使用多種 AI 模型，提供更多資訊，藉以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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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立公部門以 AI 為目標導向的大數據資料庫或資料資源。 

4. 增加「公私協力關係型」的創新採購制度。 
5. 掌握有效 AI 社會對話的前提。包括釐清 AI 技術設計的用途，避免雙重

用途；以循證為基礎，避免過度臆測 AI 風險；掌握跨領域術語或專有名

詞的真正意涵，避免主觀感知討論。 
6. 公務員的 AI 技能訓練應達 Level 4—「效果層次」。 
7. 訂定公部門可信任 AI 參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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